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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抓好安全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

要求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和暑期工作安排，有针对性对师生尤其是学生开展安全教育。一是交通乘车安全，要坐有营运资质的车辆；二是防盗、防诈骗，同学最好结伴同行；三是打工安全，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，最好二人以上，地点、联系方式班主任要掌握；四是网络安全，近二年我校网络被诈骗的案件有所上升，询问时都是没有认真听安全教育课所致，要求开班会时提醒到每一位学生。五是暑假调整宿舍时，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在寝室内严禁存放现金、存折等。
二、开展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

放假前，除学校组织的安全检查外，各单位要组织人员进行一次以“防火、防盗、防安全生产事故”为主要内容的安隐患排查活动，重点检查所属场所（室内）的电器设备、用电线路是否完好、是否符合消防要求；门窗是否牢固；机房、财务室、各类仓库、学生实习、实训点等重点要害部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是否落实；检查要认真、细致、全面、彻底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要及时报告学校主管部门。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，确保安全检查不走过场，不留死角。隐患排查和整改情况经行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保卫处。
三、落实安全制度，确保校园假期安全

1、今年是教育厅开展的安全制度落实年，按照学校安全制度落实年活动实施方案，本部门安全制度没有修订完善的，要在暑假期间完成后，统一汇总保卫处综合科。

2、暑假期间，严格对进出校门的车辆、人员和物品进行检查登记，凡是出校门的物资，必须由主管部门办理出门证手续。

3、认真落实学校防汛工作预案，各部门辖区内有漏雨、危房、排水不畅等情况的，要及时报维修。

4、加强对暑期建筑工地的安全监督，规范施工现场及工人生活区的安全管理，督促相关单位加强安全教育和落实防范措施，特别注意室内施工中使用明火、电气焊等设备的要有防护措施，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。
四、加强暑期实训教学、社会实践活动和考研辅导的安全管理工作
暑假期间，各学院组织的实训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务求做到“精心组织、精心实施”，切实保证师生安全。要严格审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他学生集体活动，确需组织活动的，要制定安全管理方案，逐项落实安全责任，明确责任人，备案活动安排、去向、人数、带队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。加强暑期考研留校学生住宿管理，严禁外来人员和无关人员进入学生宿舍。
五、加强假期值班和信息报送工作

暑假期间，保卫处实施24小时值班，值班人员、时间及联系方式见校园网。各单位要安排好暑假期间的人员值班，配电室、机房、水泵房等重点要害部位，要安排专人值班。值班人员要保持在岗在位，并保持通讯畅通。加强安全信息的收集、互通和报送工作，值班期间，如发生治安案件或出现意外事故时，按学校应对突发事件预案处置。

为了便于暑期遇有情况能够及时联系，请各单位将值班表及联系方式放假前发保卫处邮箱。
最后，特别强调加强消防安全工作，近期，图书馆、办公楼连续两次出现火情，从二次事故原因分析，都是因消防意识淡薄、思想麻痹大意、消防职责落实不到位，消防教育有死角而引起，因此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一是，要落实主体责任。认真学习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明确各单位在消防安全管理中应尽的职责，落实“一岗双责”。二是，提高全员消防意识。各部门、各单位在部署工作前要强调安全，实施工作中要有具体人抓安全，工作结束后要总结安全，真正做到全面覆盖、不留死角。三是，认真执行各项消防安全规定、制度。把消防责任签订到具体的科室和个人，形成安全工作有人问，有人管，有人抓。四是，认真执行“责任追究制度”。要把王林山副院长在学校消防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上的讲话，贯彻落实到每位教职员工，对学校反复强调安全工作，仍不认真落实的单位和个人，将按有关规定进行追责，坚决杜绝各类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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